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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加强和改进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对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性别统计资料的收

集、处理和分析，以有效监测和评价成就和差

距； 

(g) 建立伙伴关系，进一步研究全球化对

妇女的正反面影响，制订全面综合的战略，处

理全球化对妇女的影响； 

3. 鼓励各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各机构、区

域与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向亚太区域各

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

助，以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

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的成果； 

4.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推动落实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的

成果，特别是加紧努力建设数据库，并予以定

期升级，以列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或机构在各

自区域执行的所有方案和项目；并促进传播关

于这些方案和项目的资料，以及评估它们对通

过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增强妇女权力的影响； 

(b) 将性别评估纳入所有方案的主流，将

其作为援助成员国，使它们能够让妇女参与经

济、社会、政治决策的一种手段； 

5. 还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

社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 

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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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和

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

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1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大在其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

决议中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其中，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认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各

种特殊需要和问题，并敦促双边和多边捐助者

都要向这组国家增加财政和技术援助，以满足

其特殊发展需要，并通过改善其过境运输系统

帮助其克服地理障碍，并决心在国家和全球两

级建立有利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环境， 

还回顾联大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01

号决议，其中，联大核准了《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

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和《阿拉木图宣言》， 

进一步回顾由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事务高级代表办事

处于 2005 年 3月 29-31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举行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执行《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方面的作用高级别会议”所

通过的《公报》， 

注意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

机关第七届会议的报告， 

意识到 31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中有 12 个国

家在亚洲， 

1. 重申继续支持全面和有效执行在《阿拉

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

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需要》中商定的五个优先领域中要采取的

各项具体行动； 

2. 强调通过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及其发

展伙伴之间在国家以及双边、次区域、区域和

全球各级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可以建立高效

率的过境运输体系； 

3. 还重申《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执行成

                                                 
11见前文第 222-227 及 2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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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取决于包括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各方

共同承担责任并加强伙伴关系，因此，请各成

员和准成员以及各次区域、区域和国际组织支

持亚洲的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努力； 

4. 进一步重申全力支持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事务高级

代表办事处为确保充分动员和协调各利益攸关

者，以便落实《阿拉木图行动纲领》而做出的

努力；除其他外，这一纲领还构成了通过在内

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建立高效率过境运输体系

协助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的基础。 

5. 请执行秘书与高级代表办事处密切协

调，将《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执行纳入秘书

处有关工作方案中，尤其是联大在其 2004 年 12

月第 59/245 号决议中所要求的与扶贫、驾驭全

球化（包括运输和旅游事业）以及新出现社会

问题相关的工作方案； 

6. 欢迎 2005 年 4 月 26 日签署的《亚洲公

路网政府间协定》以及协定的预计生效，并请

尚未批准协定的成员国尽快考虑批准该协定，

并敦促在执行该协定时，应特别注意发展中内

陆国的特殊需要，同时考虑到发展中过境国的

利益，与《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保持一致，还

应优先重视完成亚洲公路的空缺路段； 

7. 赞赏会议拟订各项指标的时间/成本方

法所开展的卓越工作； 

8．请执行秘书采取必要的措施，酌情进一

扩大方案，以支持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努力

改善其过境运输系统，并邀请各发展伙伴按《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第 47 段的要求在这方面提供

适当的财政支助； 

9．还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

在亚洲建立高效率过境运输体系的进展情况向

经社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61/12. 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区域行动倡议
1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其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2 号决议， 

                                                 
12见前文第 202-210 及 221 段。 

又忆及联大在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

决议中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其他联

合国首脑会议和大会的成果中所载的国际商定

目标，特别是与卫生相关的发展目标， 

欢迎联大分别于2003年 10月 27日和 2004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全球公共卫生

能力建设”的第 58/3 和 59/27 号决议， 

注意到联大在那些决议中特别邀请各区域

委员会与各成员国、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密切

合作进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开展区域合作，

以减少和消除主要传染性疾病的有害影响， 

重申联大于 2001 年 6月 27日第 S-26/2 号

决议中所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并注意到经社会 2003 年 9 月 4日

第 59/1 号决议“《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的承诺宣言》的区域后续行动”， 

关切地注意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已有

900 万以上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并且在本区

域艾滋病毒很可能会继续迅速蔓延，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

滋病联合方案的“3/5 倡议”联合宣言， 

铭记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出现的严重传染

性疾病，即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以及其他

疫情的斗争远未结束， 

注意到禽类中爆发禽流感，并认识到这对

于人类健康以及经济的影响， 

还注意到有必要加强区域合作，以防止其

他可预防疾病的任何爆发可能， 

关切地注意到，地震和海啸灾害在印度洋

沿岸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其中包

括对人类健康和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赞赏全世界各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

门和公民对于受灾国家的慷慨捐助和援助，特

别是及时的紧急医疗救援，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在亚太地区，非传染

性疾病和伤害正迅速超过传染性疾病而成为造

成死亡的首要原因， 


